
 

卑詩省 
中學畢業要求 

   
 

什麼是中學畢業過渡計劃？  

畢業過渡計劃是 10、11、12 年

級期間必修的 4 個學分課程。在

這個課程裡，學生在師長督導下

獨立研習，並顯示達到以下要

求：  

- 在個人健康部份，維持個

人健康計劃，並參與每週

150 分鐘的中度至劇烈體育

鍛煉; 

- 在社區聯繫部份，参與至少

30 小時的工作體驗和/或社

區服務，並敍述學習心得；

以及  

- 在事業與人生部份，完成一

份過渡至畢業後生活的計

劃，並匯報重要的學習成

果。  

詳情請參閱中學畢業過渡小冊子。 

 
  

中學畢業要求與大學/專上學

院入學要求是否一樣？  

否。學生必須完成所有中學畢業

要求，才可獲發“卑詩省中學畢

業證書＂。但專上院校各自設有

入學要求，各院系或會規定學生

曾修讀某些科目。學生應與輔導

員老師商量，製訂一個切合自己

需要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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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學畢業的 

重要資訊 



什麼是選修科？ 

這些是學生按自己興趣而選修的

科目。每間學校提供的選修科數

量和類別各有不同。有些選修科

是學校局自行製訂的，但所有課

程都經過教育廳批核。 

卑詩省的教育：培養學生社交、情感、知識、藝術、體能及社會責任感的全面發展。 

 

科目  10 年級 11 年級 12 年級 

英文或應用英語 必修 必修 必修 

社會 必修 必修  

科學 必修 必修  

數學 必修 必修  

體育 必修   

計劃 10 /中學畢業過渡 必修 必修 必修 

其他 藝術 10 或 

應用技能 10 

藝術 11 或 

應用技能 11 

藝術 12 或 

應用技能 12 

 

來自其他 12 年

級科目的 12 個

學分（大部份科

目是每科 4 個學

分） 

 

每個年級有哪些必修科目？  

下表列明教育廳規定的各年級必修科目。  

什麼是中學畢業要求？ 

中學畢業要求是指所有學生必須修

讀才可以取得“卑詩省中學畢業證

書＂的特定科目。這些要求包括：  

- 必修科， 由教育廳指定； 

- 選修科，由學生自選；及 

- 中學畢業過渡計劃。  

每個科目有既定的學分。學生需修

滿 80 個學分才可畢業。這 80 個學

分包括： 

- 必修科48 個學分； 

- 選修科28 個學分；及  

- 中學畢業過渡計劃 4 個學

分。 

 

 

 
 
 
 


